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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渠道和方法较传统法治发生重大转变。法治内容上，网络

的及时性与交互性，让法治事件和法律专家意见成为法治内容的重要补充，单一法条也逐渐被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所代替。法治渠道上，在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影响下，复合传播渠道成为法治主渠道，在渠道融

合中实现法治内容的最优传播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趋势。法治方法上，观念传播成为继法律常识教育的又

一重点，两者相互交织作用，共同构成当前法治教育的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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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new media era, the content, channels and method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the 
rule of law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ule of law.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timeliness and interactivity of the network have made rule of 
law events and legal expert opinion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cont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a single law is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In terms of the rule of law 
channe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composit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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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ation channel has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of the rule of law. Realizing the optimal disse-
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annels is a general trend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erms of the method of rule of law,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has become another 
focus of leg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he two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ethod of rule of law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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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新媒体环境下，应整合并利用现代媒体的力量为法律的研究与传播打造新的平台，多角度全方

位地呈现法律的内部信息、方法和设计程序，并敦促其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满足社会对信息执法的多

样化需求。现代媒体环境下的法律框架正面对与传统法律框架不同的新挑战，条款和条例应根据现代社

会的发展趋势及时更新[1]。在创建或参与社会活动时，应将法律知识、对热点事件的理解和看法等相结

合。相关法律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应大力引导公众理解并遵循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符合的宪法

原则和法律信仰，而政府应与民众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实现有效政务公开，并致力于不断完善法律。 

2. 自媒体与法治教育概念解析 

2.1. 自媒体新闻的特点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不断演变。你可以随时发帖，分享见闻，也可以是随时

随地的新闻接收者。由于互联网的特性，它可以推动任何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互联网社区中的任何

人都可以访问任何他想要访问的社交平台。人们能够用对等的信息回应来自不同阶级和不同职业的人，

这大大降低了人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的门槛，从丰富而又开放的不同层面和角度切入新闻[2]。相同

的新闻故事被不同的自媒体扩散与分享，从而使更多群体通过极为便捷快速的方式了解到事件的发生。 

2.2. 法治教育与法治主体辨析 

2.2.1. “以吏为师”的中心阵地设计的工作职能方面的弊端 
目前，我国法治工作的主要载体是相关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守法力度对法律公信力有重

大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制度建设等因素，执法机构与国家机关自身的守法状况至少还没有在印象与

观感上满足公众的既定设想。若只是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视为公民，那么我国的法制教育

只是中国“以吏为师”传统的遗产，是非常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产物。当前，由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不平

衡及不完善的准备条件，政府便暂时成为了法治工作的主导力。 

2.2.2. 法治专业化不足 
当前我国的法律队伍平均年龄偏大，法律知识更新缓慢，工作中只局限于一般的宣传，缺乏灵活、

有效的创新能力。队伍一般由司法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和部分高校师生组成。其中政府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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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机关中挑选，他们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抽取的比例十分有限。即使全身心的投入法治工作中去，

这些人员也并非对口专业人才，并未受过专业培训，而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不仅未经过专业训练，即

非本职的教育者，亦非本职的法律工作者。法律队伍的素质滞缓了法治工作的进程。上述提及的这些法

律工作者，是非教育性质指导思想下历史定位的法治工作主力军。他们虽然也应当在工作中有自己重要

的位置，但前提是要形成一个有层次的法律教育体系，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下分处于不同的环节进行工作。 

3. 传统传媒与自媒体传播的优劣势分析 

我国法治手段存在滞后性。从法治宣传模式的角度看，有两种比较主要的模式：一是与宣传对象面

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如我国常见的领导干部或者司法、执法人员走上街头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解决日

常法律难题。这种搞咨询的方式没有什么亲和力，况且有问题再来寻求法律知识虽然本身并没有什么问

题，但似乎并不主要存在于大部分日常法治的环节，并不能作为法治的主干部分；还有采取节日式的运

动模式，这种依靠现代政策背景的新节日作为一个节点来搞运动的模式，更加合适于已经建成的法治大

环境，完全不适合作为法治的主要工作[3]。在激励机制方面，稍微新颖一点的有奖竞答等活动。在这其

中能够有大量空闲时间的老人参与活动居多，而且他们参与活动的重点也在于奖品而非于法律内容本身。

其作为受教育主体的非主体性也决定了这种法治方式的缺陷。 
这种走过场，从根本上说不是主观意愿能左右的。是枯燥的形式对教育双方进行抑制的必然结果。

另一种模式是采用宣传栏、黑板报等，或者利用电视将我国的一些法治栏目剧传播法治内容，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首先不能否认以上的两种宣传模式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效果，特别是第二种模式影响匪浅。

但是在这个信息多元化文化的时代，这样的法治教育方式对于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

伐至少是不够的。 

3.1. 运动式法治宣传的缺陷 

运动式法治宣传的主要工具是农村常见的高音喇叭，用声音的传导不断的播放相关内容。从感受和

手段本身表现形式来说，给人的感觉政治动员性多过法律性。从这个角度上说运动式法治或应该称之为

领导训话式的法治。与法治文化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在阵地式法治，即在学校与社区，并列支起一排

桌子，标语横幅、充气拱门、音箱、宣传册是主要道具，法律工作者们坐在桌旁静候咨询。摆摊设点式

的法治，走过场的成分居多。在其背后，仍然是运动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是在难以成规模，于是表现为

一种消极的反面。一时热闹的法治暴露了缺乏正确而广泛的对法治工作的认识与指导的事实。到底由谁

来法治？对谁进行法治？法治工作是运动工作吗？主体，对象，工作性质，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是相互联

系的。笔者认为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盲目进行法治，是造成消极的形式的原因。究其背后的

原因，工作者对法治工作的性质有历史性的误解，也缺乏作为一种教育工作环节的系统教研指导。 

3.2. 传统法治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 

我国长期以来的法治工作，一直把重心放在法律文本的普及，或者说是单纯的法律知识的普及。而

且当今的法治文化要求环境下，通过法治工作使社会大众拥有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进而才能使公众了

解法律存在的意义，并逐渐积极地在生活中寻求法律的帮助，从法律中找到自己习惯的行为模式。普及

法律知识，只是第一步，仅仅是大家周知文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反过来说与实践相割裂的文本知识也

并不能真正扎根于公众意识当中，可以说这孤立无援的知识是自身难保的。法治宣传将“触及人的灵魂”

作为目标是很难实现的。目前许多法治工作内容不够时效性与人性化。法治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学习法律、

法规的文本内容。但实际上，法律必须运用到具体案例中才能点燃其鲜活的生命。真正理解一条法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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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大的法律知识背景，而是应该通过具体的案例结合法律条文，以案说法，唯此才能

达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3.3. 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法治宣传教育的主流渠道是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在法治方面，政府明确规范了法律在传播和实施

中的原则，并将法治目标，任务，政策等做了详尽的顶层规划设计。通过层层力量由上至下推动，分发

资料，举办讲座和举行咨询会等，将法律知识传播给民众。媒体作为“政府”发言人，作为广播的骨干

和渠道，掌握着法治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他的传播渠道虽然单一，但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强大的公信力。

近年来，民营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垄断，公众有机会暴露在广泛的与法律相关的、真假

掺半的信息中间。传统政府的“把关”功效荡然无存[4]。面对混杂的法治形象，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良

心薄弱的人是无法分辨是非的。他们往往从自己的想法开始，对法律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无谓的幻

想，当发现法律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便会提出问题，会参与到反对形成正确的法治意识的斗争中去，

表达对法律和法律影响的不满，这会显著降低组织传播的主要沟通渠道的功能性。 

4. 构建新媒体法治教育新模式 

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

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提出：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法治中的运

用，推进“互联网 + 法治宣传”行动。开展新媒体惠民服务，建设新闻网络宣传法治，更好地利用微信、

微博、小程序、公众号等开展法治推广工作。加强法治建设，搭建法制教育云平台，实时监测公共信息

源开放共享。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传播，通过媒体融合的立体化方式，为

公众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的法治思维建构？美国科学家布赖恩布鲁克斯认为：“媒体融合的核心思

想是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介将会

融合在一起。”[5]新媒体法治渠道和传统法治渠道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步被填平。 

4.1. 新媒体法治教育管理机制 

在媒体融合过程中，需要对内部组织平台和媒体传播系统进行技术开发和扩展，以使其更好地适应

媒体融合后产生的新挑战。在现有的传播体系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仍然是分别独立的，两者的好处并

没有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因此，为更广泛地达到普法的目的，需打造立体化采编平

台，实现同步采集、多种生成、多元结构，多线传播。同时建立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适应的人才管理

体系，加强对新媒体技术和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6]。为进一步发展媒体整合渠道，发展和管理应该并重。

打破不合理的管理体制，采取线上线下科学化分类管理，着力提高旧渠道的科学性，内容同质性的问题。

优化资源配置体系，进而显著提高执法水平。 

4.2. 法治人才供给 

自从开展法治建设以来，虚空浮夸、绩效考核缺乏、考核体系标准不完善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无数法

治者。执法者只关注于法律的执行，而不会侧目于法治执行的后果。此外，在现行的运行体系下，普法

办与一般律师事务所、执法机关、行业组织、企业组织等法人主体之间并未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 
法治的运用，在很多情况下，并未真正满足大众的切身需求，而是常常犯了“经验主义”主义的错

误。为此，在法律实体之间建立联系是提高法律执行力的重要途径。首先是在交流过程中，要建立起党

政领导、各行业组织领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综合性主体体系，以加强沟通，避免因法律适用不当而

导致的不必要的后果。其次是要加强法律队伍建设，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确保多层次的律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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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志愿者在普法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第三，始终保持线下传播的“分类指导”，

利用不同平台的特点与优势，例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作为传播法律新闻的公共渠道，书籍杂志可以

通过传播法律故事和法律分析等，以此整合显性与隐性两个渠道，增强法治的传播影响力。 

5. 结语 

法律宣传的教育模式源于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法律基础。每一种模式都培养出了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

的公众法治意识，唤醒了对特定历史领域的法律理解，为法治的进步与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技术，发挥公众主观能动性的前

提下，恪守法律的准绳与法治从业者的初心，已成为提高国民法治意识的重要考量与法治教育在新的历

史节点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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